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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巴

中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巴中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巴

中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巴中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五矿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  



一、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简称：23 巴中 G1 

发行主体：巴中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巴中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2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利率将以公开方

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专业投资者进行询价，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根据利率询价确定利率区间后，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确定利率区间，通过簿

记建档方式确定，即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

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申购订单，簿记管理人负责记录申购订单，最终由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利率。本期债券当前票

面利率为 6.0%。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3 年 3 月 8 日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3 年 3 月 8 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8 日

止（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3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增信措施：本期债券的发行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由四



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证鹏元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二、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被执行基本情况  

发行人子公司巴中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集团”）

被列为被执行人名单。具体事项如下： 

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案号 执行标的（元） 

巴中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巴中市巴州区人

民法院 

（2025）川 1902 执恢

353 号 
10,450,138.00 

城投集团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与巴中吉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城汽贸”）签订《人民广场汽贸城搬迁补偿协议》，因城投集团公司未按照协议

约定履行款项支付义务，导致双方产成纠纷，吉城汽贸诉至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

院，城投集团被列为被执行人。 

目前城投集团正在与吉城汽贸协商和解并协调撤销执行，积极履行已生效的

判决内容。 

（二）影响分析 

上述被纳入被执行人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后续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作为 “23 巴中 G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本次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 “23 巴中 G1”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23 巴中 G1”2025 年第五次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关于发行人子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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